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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第 297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8年 8月 1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30分 

地點：本會 3樓會議室 

主席：羅主任委員木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耀松 

出席委員：陳委員宏基、葉委員榮棠、劉委員烱意、李委員穗生、王委員

幸悅（請假）、林委員灑津、邱委員皇錡（請假）、陳委員澤

嘉 

列席人員：陳召集人宸鈁、楊總幹事健人（請假）、張副總幹事啓模、黃專

員本富（請假）、黃組長慧娟、施組長建章、林組長小夏（請假）、

蔡組長慧俐、蕭專員惠璟、徐主任嬿玲（請假）、陳主任金紅、

高主任崇貴 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洽悉 

提案 一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擬訂本縣布袋鎮九龍里第 21 屆里長補選有關投票日期、投票起、

止時間，競選經費最高金額，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額、發布選舉公

告日期，敬請核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業以 108年 7月 26日嘉縣選一字第 1083150142號發布選舉公

告及於 7 月 28 日嘉縣選一字第 1083150143 號發布候選人登記公

告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擬修正「嘉義縣選舉委員會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設置要點」，提請

討論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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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要點三、「(十)其他有關選舉、罷免事務之協辦事項」修正為「(十)

選舉、罷免事務之協辦事項」。 

二、 要點四、「作業中心置主任一人，承上級選舉委員會之命，指揮

監督作業中心職員辦理選舉事務…」修正為「作業中心置主任一

人，承本會之命，指揮監督作業中心職員辦理選舉事務…」。 

三、 要點十二、「本會辦理公民投票期間得比照本要點辦理」修正為

「作業中心辦理公民投票事務得比照本要點辦理」。 

四、 要點十三、「本要點提報本會委員會會議通過報奉中央選舉委員

會備查後實施」修正為「本要點提報本會會議通過報奉中央選舉

委員會備查後實施」。 

五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本會業於 108 年 7 月 25 日報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；中央選

舉委員會並於 108 年 8 月 2 日中選務字第 1080024700 號同意備

查。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擬訂「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嘉義縣各鄉鎮市

投開票所工作人員—主任管理員、管理員及警衛遴派作業要點」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:本會業於 108年 7月 23日函請各鄉鎮市公所依據本要點進行遴

選投開票所工作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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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重要來文報告︰洽悉 

 

第一組 

一、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年 7月 22日中選務字第 10831502801號函以: 

「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本會辦理選舉期間，

定自 108年 8月 16日起至 109年 2月 15日止，共計 6個月；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期間，定自 108年 9月 16日起

至 109年 2月 15日止，共計 5個月。」 

二、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 年 7 月 29 日中選務字第 1080024608 號函以: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條、第 59條規定之「現任公教人員」不

包含現任高級中等以上公、私立學校軍訓人員及私立學校教師（如

后）。 

政風室 

一、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年 7月 26日中選政字第 1080024710號函函知，

有關行政法人、公營事業、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於第 14條第 1項第 2

款及第 3款所稱「依法令規定」，係指依該行政法人、公營事業、政

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已於設置法規、設立或捐助章程所明定；或另訂有

關於補助或交易之規定，該規定並經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或備

查者，可認上開依法令規定所為之本法第 14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

補助或交易行為尚無利益衝突，應不受禁止限制。 

二、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年 7月 29日中選政字第 1080024756號函與 108

年 8月 7日中選政字第 1080024935號函函知，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」

第 6條、第 14條，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及監察院定自 108年 8月 1日

施行。修正第六條(申報資料及公告)及第十四條(罰鍰處理機關)部分，

前者係新增第三項，應由選務機關上網公告總統、副總統及縣（市）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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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公職候選人之財產申報資料；後者為增訂第三款，受理機關為各級

選舉委員會者，由該選舉委員會處理。（如后） 

三、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年 8月 2日中選政字第 1080024868 號函函知，

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」，業經行政院與考試院、監察院

於 108年 8月 1日以院臺法字第 1080095192號、考臺組貳一字第

10800057421號及院台申貳字第 1081832173A號令會銜修正發布施行。

（如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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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報告事項 

報告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嘉義縣布袋鎮九龍里第 21 屆里長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，報請公

鑒。 

說明：嘉義縣布袋鎮九龍里第 21 屆里長補選投票所設置，依公職人員選

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就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，設

於「九江社區活動中心」（投開票所地址：嘉義縣布袋鎮岱江里 1

鄰環河街 1 號），並已依補選公告程序表於 108 年 07 月 30 日前公

告設置地點。 

決定：洽悉 

報告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本會訂於 108年 8月 22日~8月 23日辦理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

10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，報請公鑒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為提升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之專業知能，儲備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

人力，本會已依規定訂定「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

選舉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實施計畫」。 

二、本次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共辦理 4場次講習(分上、下午場)，人數

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定，即本會原 486投開票所數*1/3=162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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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洽悉 

報告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為應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業函報各鄉鎮市

公所於 8 月 30 日前報送投開票所地點遴選結果並副知所轄戶政事

務所，報請公鑒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前開投開票所地點遴選案，本會俟彙整各鄉鎮市公所報送資料後，

統一報送本會委員會審核。 

二、惟目前有公所報送投票所不異動或不新增情形，如下： 

(一)本縣溪口鄉公所鑑於 107 五合一選舉及公投選舉併同辦理，原函

報所轄美南村崙尾活動中心投開票所擬另覓地點，經與該村地方

人士重新評估後，爰循往例維持原地點投票。 

(二)本縣民雄鄉公所原函報豐收社區活動中心投票所之選舉人人數超

過 1,700 人，擬在五穀王廟景觀公園辦事處增加１所以為因應，

經五穀王廟召開信徒代表大會未同意借用，且村內亦無適合場所

可增設，爰該所擬以下列措施因應:豐收社區活動中心面積 25坪

空間場地足夠、原設 3 個遮屏增為 4 個遮屏及增加人力(管理員

12人)等方式。 

決定：洽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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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討論事項 

提案 一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布袋鎮九龍里第 21屆里長補選候選人資格審定案，敬請核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條第 3項規定，村（里）長選舉，由各

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辦理之。同法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1

項規定：「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後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將第 15

條第 1項第 5款至第 7款所定表件，彙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

員會依規定辦理」及布袋鎮公所函報候選人資格審查案辦理。 

二、 本次補選，於候選人登記期間（108年 7月 31日至 8月 2日止），

向公所辦妥登記之候選人計有：蔡應輝、蔡明宏等 2人。 

三、 其候選人資格案經公所依規定初審函報本會，並經本組初步審查完

竣，審查結果均符合規定。 

四、 檢附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、候選人資格審查表（如后）。本案候

選人之相關資料，請注意個人隱私權益之保護。 

辦法：候選人資格經委員會議審定後，通知公所資格審查結果，並辦理候

選人姓名號次抽籤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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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政風室 

案由：本會新任主任委員應於 108年 8月 15日起至 108年 11月 15日止，

向本會政風室辦理就(到)職申報；而卸離職之前主任委員應於 108

年 8 月 15 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15日止，以卸(離)職日為申報日，

向本會政風室辦理卸(離)職申報。申報義務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

期限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者，處新台幣 6萬元以上 120萬元以下罰

鍰。為落實政府 e 化目標，請利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網路系統

(https：//pdis.moj.gov.tw/U100/U101-1.aspx)辦理申報。 

說明：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款及第 3條規定辦理。 

決定：協請本會新舊任主任委員配合辦理。 

 

柒、 主席結語：略 

捌、 散會：下午 3時 


